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
关于 2021 年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

保险缴费有关问题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，两江新区社会保障

局、财政局，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、财政局：

按照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

工医疗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16〕43号）精神，

综合考虑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、医

保政策规定、医保基金承受能力等因素后，现就 2021 年以

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缴费基数等有关问题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2021 年，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按年度

缴费的缴费基数及缴费期内个人账户资金划入基数为 53400

元（4450 元/月）。一档全年缴费 2670 元，二档全年缴费 5874

元。

二、2021 年，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一次性

趸缴的缴费基数及趸缴人员缴费期内个人账户资金划入基

数为 73272 元。

三、缴费期满个人身份参保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划入基数

保持不变，继续按照 2018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

工资 81764 元（6814 元/月）的 60%执行，待国家职工基本



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政策出台后，再按照国家文件精神进

行调整。
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 重庆市财政局

2020 年 12 月 日


